
证券代码：000983    证券简称：山西焦煤   公告编号：2022-082 

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《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

（草案）》的修订说明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西焦煤”、“公司”）

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披露了《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

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

订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草案修订稿》”）等相关公告文件。根据公司于

2022 年 7 月 9 日、7 月 27 日披露的《关于更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

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独立财务顾问的公告》、《关于收

到<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2-064、2022-067），公司已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

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。根据最新情况，公司对《草案修订稿》进行相

应的修订、补充和完善，并形成新的《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

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组报告书》”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（注：如无特别说明，本公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《重组报告

书》中的相同。） 

1、修订独立财务顾问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，详见《重组报



告书》“重大事项提示/十七、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”、“第十

四节 独立董事及相关中介机构意见/二、独立财务顾问意见”； 

2、更新本次交易方案中标的资产交易作价、发行股数，并相应

更新业绩承诺、募集配套资金用途，上述变化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

调整，详见《重组报告书》“重大事项提示/二、本次交易方案概述”、

“重大事项提示/六、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及作价情况”、“重大事

项提示/八、募集配套资金情况”、“重大事项提示/九、本次交易的业

绩承诺及补偿情况”、“重大事项提示/十、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

响”、“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”的相关内容、“第六节 本次交易发行

股份情况”的相关内容； 

3、修订资产评估机构为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，

详见《重组报告书》“重大事项提示/六、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及作

价情况”、“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/三、交易标的评估作价情况”、“第

五节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”、“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/

九、本次交易符合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的规定/（一）本次交

易评估机构具备的相关业务资质”； 

4、补充披露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21 年 12

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华晋焦煤 100%股权及明珠煤业 100%股权出具

的“国融兴华评报字[2022]第 500002 号”和“国融兴华评报字[2022]

第 500003 号”《资产评估报告》的相关内容，详见《重组报告书》“重

大事项提示/六、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及作价情况”、“第一节 本次

交易概况/三、交易标的评估作价情况”以及“第五节 标的资产评估

及定价情况”； 



5、更新报告书中上市公司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，

详见《重组报告书》“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/七、上市公司最近

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”以及“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

析/一、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分析”； 

6、补充披露立信会计师以 2022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《华

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》（报告编号：信会师报字

[2022]第 ZK21068 号）以及《山西华晋明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

告及财务报表》标准审计报告（报告编号：信会师报字[2022]第

ZK21069 号）的相关内容，更新了报告书中标的公司截至 2022 年 3

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及相关分析； 

7、补充披露 2022 年 9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

审议通过的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、

的相关内容。详见《重组报告书》“重大事项提示/二、本次交易方案

概述”、“重大事项提示/七、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情况”、“重

大事项提示/十二、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”、“第六节 本次

交易发行股份情况/三、发行股份具体情况”以及“第七节 本次交易

主要合同/三、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

主要内容”； 

8、补充披露 2022 年 9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

审议通过的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三）》的相关内容。详见《重

组报告书》 “重大事项提示/九、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”、

“重大事项提示/十二、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”、“第一节 

本次交易概况/四、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”、以及“第七节 



本次交易主要合同/七、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三）》主要内容”； 

9、补充披露立信会计师以 2022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《备

考审阅报告》（信会师报字[2022]第 ZK10346 号）的有关情况，详见

《重组报告书》“重大事项提示/十、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/（二）

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”、“重大事项提示/

十六、本次重组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/（六）本次重组摊薄

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”、“重大风险提示/一、与本次交易相

关的风险/（四）本次交易可能摊薄上市公司即期回报的风险”、“第

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/五、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/（二）本次重

组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”、“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/

三、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备考财务报表”。 

10、更新报告书中标的公司 2022 年 1-3 月生产、采购及销售情

况、所在行业情况等，详见《重组报告书》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/

四、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”、“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/二、

对交易标的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”。 

11、更新报告书中标的公司的土地、房屋及专利等主要资产权属、

行政处罚及合法合规性、资产受限的最新情况，详见《重组报告书》

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/一、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”之“（五）主

要资产状况、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”、“（十）华晋焦煤的主

要资质情况”、“（十四）交易标的涉及的行政处罚及合法合规情况”，

以及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情况/二、山西华晋明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/

（五）主要资产状况、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”。 

除上述修订和补充披露之外，上市公司已对重组报告书全文进行



了梳理和自查，完善了少许数字或文字错误，对重组方案无重大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28 日 


